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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

教职工挂职锻炼管理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将学院建设成国内一流应用型大学，实现学 

院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具体目标，进一步提高教师专业技能和 

实践应用能力，实现将学生培养成外向型、复合型、创新型、 

应用型的高级经贸人才的培养目标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挂职锻炼的岗位包括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与 

学院专业相关的各岗位，以促进产学结合，并为学生实习及 

就业提供方便。

第二章挂职锻炼的人员与时间

第三条挂职锻炼人员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
1 .  学院正式聘任的在岗教职 工 ；

2 .  在学院工作五年以上（在辽润公司等学院三产公司挂 

职者不受此限），并在所在岗位表现突出；

3 .  男教工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 5 周岁，女教工年龄原则 

上不超过4 0 周岁；

4 .  专业带头人、精 品 课 （视频公开课）主讲教师等优先



选派。

第四条挂职锻炼的时间规定

1 .  到党政机关挂职锻炼的，根据所在单位的要求结合学 

院实际确定。

2 .  到企业进行脱产挂职锻炼的，应完成企业相关岗位一 

个完整的工作流程，且不短于三个月。

鼓励教职工利用假期和业佘时间到机关、企事业进行非 

脱产挂职锻炼。

第三章挂职锻炼审批的程序

第五条各部门根据工作和专业建设的需要以及员工队 

伍的实际情况，编制本部门员工挂职锻炼的学期或年度计 

划，经过教务处、人事处审核后，报学院领导批准实施。

第六条拟申 请 挂 职 锻 炼 的 人 员 ，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 

前提下，联系并取得挂职锻炼单位的同意。填 写 《辽宁对外 

经贸学院教职工挂职锻炼申请表》，经所在部门审核，专任 

教师须经教务处确认，报主管院领导，由主管院领导和院长 

批准实施。

第七条到企业进行脱产挂职锻炼的专任教师，须在每 

年 6 月 份 和 1 2 月份提出申请，经学院批准后，于下个学期 

正式实施。

其他人员在挂职前一个月份提出申请。

第四章挂职锻炼的管理

第八条挂职锻炼实施学院和挂职单位双重管理，要确 

保锻炼的质量与效果。

第九条挂职锻炼人员在非寒暑假期间赴企业进行脱产 

挂职锻炼时，校内原则上不在校内安排教学和工作任务，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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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挂职期间严禁其在校外私自兼课及做与挂职工作无关的 

其它兼职工作。

第 十 条 被 批 准挂职锻炼的人员，要制定个人挂职锻炼 

的详细工作计划，明确挂职锻炼的具体任务目标和内容。挂 

职锻炼人员应严格要求自己，服从挂职锻炼单位的安排和管 

理 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挂职锻炼单位的有关制度和纪 

律 。

第十一条各部门要采取实地走访、电话查访、组织阶 

段汇报等形式加强对挂职锻炼人员的管理。人事处不定期进 

行抽查，确保挂职锻炼效果和挂职锻炼任务的完成。

第十二条挂职锻炼人员请假需按挂职单位的有关规定 

办理，时间在三天以上的，同时按照学院考勤制度办理相关 

手续。

第 十 三 条 挂 职 锻 炼 期 间 ，若挂职单位给予挂职人员正 

常的工资待遇，学院将支付员工的基本工资，并缴纳五险一 

金；若挂职单位不开工资，学院将按挂职人员原工资标准兑 

现待遇。在校内相关岗位挂职锻炼的，按所在岗位的工资标 

准发放工资。

第五章挂职锻炼的考核

第十四条人事处会同相关部门对挂职锻炼人员进行严 

格考核。教职工在挂职锻炼期间，每月至少一次向所属部门 

主管领导汇报工作情况，并就挂职锻炼过程中相关工作进行 

研讨。

第十五条挂职锻炼结束时，挂职单位应出具考核意见。

第十六条挂职锻炼人员无故缺岗、没有按质量要求完 

成工作任务、因个人原因给学院造成不良影响，以挂职锻炼

3



为名从事非挂职锻炼工作的，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。

第 十 七 条 挂 职 锻 炼 结 束 后 ，挂职人员应在一周内到人 

事处报到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1 .  挂职锻炼工作总结；

2 .  《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职工挂职锻炼鉴定表》。

第十八条挂职锻炼情况纳入个人履历与年度考评，所

取得的考核结果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必备条件和学术 

水平、技术能力评议、教师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。

第六章附则

第十九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二十条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1 :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职工挂职锻炼申请表 

附件2 :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职工挂职锻炼鉴定表

主 题 词 ： 袪职锻炼 管理 办法

主 送 ：各 系 （部 ）、处 （室 ）

抄 送 ：王 书 记 吕 院 长 方 副 院 长 李 副 院 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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